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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２

证券简称：

Ｓ

佳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０

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

总数比例为

０％

，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

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６６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

主要原因是：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７．３

、

７．４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

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达利

Ｂ

份额暂停交易公告

因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之信达利

Ａ

份额（以下简称“信达利

Ａ

”，交易代码：

１６６１０６

）办理基金份额折

算业务，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达利

Ｂ

份额（以下简

称“信达利

Ｂ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８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实施停

牌，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复牌。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ｃｉｎｄａ．ｃｏｍ

）发布了《关于信达澳银稳定增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达利

Ａ

份额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信

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达利

Ａ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和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达利

Ｂ

份额交易风险提示公

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２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转增

１

股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扣税后，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

０．２８５

元，限售股股东为

０．２７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为

０．２７

元；社会公众股的机构投资者及国有法人股股东不代扣所得

税为

０．３０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一、通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及日期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１

、公司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５

，

５４６

，

３２７．９０

元后剩余利润

３１９

，

９１６

，

９５１．１１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０６

，

９３４

，

６８９．４５

元， 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１５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７３

，

２７１

，

６４０．５６

元。

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６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００

元

人民币 （含税）， 共分配

２３０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４５．８８％

。 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４４２

，

９０１

，

６４０．５６

元转入下一年度。

同时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６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７６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３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２

，

３００

，

８７４

，

４７７．０７

元，转增

７６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后，资本公积余额为

１

，

５３２

，

９７４

，

４７７．０７

元。

２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统一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截止

股权登记日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

１０％

；持股期限

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

５％

。

其中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期限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税款分两步代扣代缴：（

１

） 公司统一暂以其股息

红利所得之

２５％

计应纳税所得额，即按

５％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２

） 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划付公司，再由公司收到税款后申报缴纳。

故对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暂统一以其股息红利所得之

２５％

计应纳税所得额，即按

５％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０．２８５

元。

对限售股股东，公司以其限售股股息红利所得之

５０％

计应纳税所得额，即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０．２７

元。

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０．２７

元。

对持社会公众股的机构投资者及国有法人股股东，公司不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０．３０

元。

三、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实施时间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四、分派及转增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实施方法

１

、现金分红

公司全体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转增股本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将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

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

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

有股份

２７３，８６５，２９０ ２７３，８６５，２９０ ２７３，８６５，２９０ ５４７，７３０，５８０

５、

境外法人

、

自然

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

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

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２７３，８６５，２９０ ２７３，８６５，２９０ ２７３，８６５，２９０ ５４７，７３０，５８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４９４，０３４，７１０ ４９４，０３４，７１０ ４９４，０３４，７１０ ９８８，０６９，４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４９４，０３４，７１０ ４９４，０３４，７１０ ４９４，０３４，７１０ ９８８，０６９，４２０

股份总额

７６７，９００，０００ ７６７，９００，０００ ７６７，９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５，８００，０００

七、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１

，

５３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

八、咨询联系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中路

４３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７８７３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７８７３０８

联系人：孙昊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１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日海通讯”）

２０１２

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５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持有非

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５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５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１８

，

８５１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

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

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０６

深圳市海若技术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０６

深圳市允公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０７

新疆易通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４ ０８＊＊＊＊＊１３７ ＩＤＧＶＣ ＥＶＥＲＢＲＩＧＨ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百分比

（

％

）

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百分比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１０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４２．６１ ３１

，

３５６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８７６

，

０００ ４２．６１

二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１４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７．３９ ４２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５７．３９

三

、

总股本

２４５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３

，

５８１

，

０００ ３１８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３１８

，

８５１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５４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彭健，方玲玲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１６６６６

，

０７５５－８６１８５７５２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３０２２２

，

０７５５－２６０３０２２２－３２１８

九、备查文件

１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３－２１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７３

，

０８５

，

２００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持有

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

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７３

，

０８５

，

２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８５１

，

５５３

，

３６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

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

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公积金转增股 数量 比例

（

％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２１５

，

１３８

，

９０２ ４５．４８ １７２

，

１１１

，

１２１．６ ３８７

，

２５０

，

０２３．６ ４５．４８

０３

首发后机构

类限售股

７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０ ５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０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０２

，

５７９

，

７３３ ２１．６８ ８２

，

０６３

，

７８６．４ １８４

，

６４３

，

５１９．４ ２１．６８

０１

首发后个人

类限售股

４０

，

６５９

，

１６９ ８．５９ ３２

，

５２７

，

３３５．２ ７３

，

１８６

，

５０４．２ ８．５９

二

、

无限售流通

股

２５７

，

９４６

，

２９８ ５４．５２ ２０６

，

３５７

，

０３８．４ ４６４

，

３０３

，

３３６．４ ５４．５２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４７３

，

０８５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８

，

４６８

，

１６０ ８５１

，

５５３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８５１

，

５５３

，

３６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

１０

号

７－８

楼

咨询联系人：张重程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５７８９８５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８４３５５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邢清干渠工程

管道制造第三标段合同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关于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邢清干渠工程管道制造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

近日，公司与邢台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就该项目签订了《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邢

清干渠工程管道制造第三标段合同协议书》（合同协议编号：

ＨＢＮＳＢＤＰＴ－ＸＱＧＱ－ＧＤＣＧ－２０１３－０３

）。 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买方：邢台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卖方：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签署地点：河北省邢台市

合同类型：管道采购合同

合同标的： 线路中线水平投影长度为单管

１５ｋｍ

， 标段起点桩号

３２＋０００

， 标段终点桩号

４７＋０００

，为

ＰＣＣＰ

管径

２２００ｍｍ

单管布置。 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

ＤＮ２２００ｍｍＰＣＣＰ

管材（含标准管、短管、承插口、胶圈

等）的设计、检测、制造、运输等。

合同有效期：本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分别盖本单位公章后生效，有效期

至竣工验收止。

签约合同价（人民币）：

大写：柒仟肆佰玖拾壹万柒仟捌佰伍拾捌元整，小写：

７４

，

９１７

，

８５８．００

元，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

９．６７％

。

二、合同对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邢清干渠工程初步设计已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建设资金来源已落实，项

目法人为河北水务集团，招标人为邢台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河北省水利

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二）合同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人民币）：

大写：柒仟肆佰玖拾壹万柒仟捌佰伍拾捌元整，小写：

７４

，

９１７

，

８５８．００

元。

（二）交货时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起，根据工程建设进度计划供货。

（三）结算方式

１

、预付款

在卖方与买方签订合同并提交了履约保证金、 预付款保函后

２１

日内支付合同价格的

２０％

作为预付

款。 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金额的

５０％

开始扣回预付款，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金额的

８０％

应

全部扣清预付款。

２

、进度款

实际到货合同价累计完成金额达到一定的合同金额分批次支付。

３

、质量保证金

Ａ

、合同实际到货价格的

５％

作为质量保证金。

Ｂ

、合同验收后，买方向卖方退还质量保证金。

买方将有权从合同价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按照合同规定卖方应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４

、预付款扣回公式

预付款由买方从进度付款中扣回。 在每次进度付款时，累计扣回的金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Ｒ＝

（

Ａ／

（

Ｆ２－Ｆ１

）

＊Ｓ

）

×

（

Ｃ－Ｆ１＊Ｓ

）

式中

Ｒ

—每次进度付款中累计扣回的金额；

Ａ

—预付款总金额；

Ｓ

—合同价格；

Ｃ

—合同累计完成金额；

Ｆ１

—按合同条款规定开始扣款时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价格的比例；

Ｆ２

—按合同条款规定全部扣清时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价格的比例。

若合同实际到货价格小于合同签订价格的

８０％

， 则支付最后一次进度款时将未扣回的预付款全部

扣回。

（四）违约及合同终止

１

、卖方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卖方发生下述行为（但不限于）之一者属卖方违约：

（

１

）卖方未按合同规定按时交货或所交管道不符合合同规定的要求。

（

２

）卖方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人， 或私自将合同的一部分分包出

去。

（

３

）卖方在保修期内拒绝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

４

）卖方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卖方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卖方无法继

续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２

、买方违约

（

１

）买方无故终止合同或中途退货；

（

２

）土建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收。

３

、违约金

（

１

）卖方违约

①

卖方未能按《管道供应计划表》或《管道供应计划调整表》及时供货，需支付违约金。

②

违约金计算和支付时间

Ａ

、每逾期一天，违约金为该批管道货款的

１％

。

Ｂ

、在最近一批付款中扣除违约金。

③

管道短装、毁损或质量不合格除补足、调换不符合要求的管道外，卖方须向买方支付该部分管道

价款

２％

的违约金。

④

上述违约金的总计数额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

２０％

。

（

２

）买方违约

无正当理由中途退货，应赔偿卖方实际发生的损失（监理人确认）和退货部分货款

２％

的违约金。

（五）争议的解决

１

、协商、调解

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通过监理人协商解决。

２

、仲裁

（

１

）买卖双方合同执行期间发生争议由监理人对争议作出决定，监理人作出的决定买卖双方不能接

受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法律规定的仲裁程序，向邢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２

）在仲裁期间，买卖双方均应暂按监理人就该争议做出的决定履行各自的职责，任何一方均不得

以仲裁未果为借口拒绝或拖延按合同规定应进行的工作。

（六）合同生效与终止

１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开始正式生效。

２

、合同终止

卖方将合同项下管道全部供应买方，且质量保证期满，合同双方均未遗留按合同规定应履行的义务

时，合同自然终止。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２

、合同金额（人民币）大写：柒仟肆佰玖拾壹万柒仟捌佰伍拾捌元整，小写：

７４

，

９１７

，

８５８．００

元，约占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９．６７％

。

预计本项目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

４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１

、近期，因公司中标项目较多，供货日期比较集中，供货期较紧，存在延期供货的风险。

２

、本协议付款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３

、在此期间，原材料价格波动将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４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以及受自然气候因素等的影响，合同项目存在延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河北省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工程保定段

ＰＣＣＰ

管道制造

第三标段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关于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工程保定段

ＰＣＣＰ

管道制造中标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

近日，公司与保定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就该项目签订了《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

沧干渠工程保定段

ＰＣＣＰ

管道制造第三标段采购合同》（合同协议编号：

ＨＢＮＳＢＤＰＴ－ＢＣＧＱ－ＧＤＣＧ－２０１３－

０３

）。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发包人：保定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承包人：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签署地点：河北省保定市

合同类型：管道采购合同

合同标的： 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应于该桩号范围内的

ＤＮ２２００ＰＣＣＰ

管材和

ＰＣＣＰ

管配件的结构设

计、阴极保护设备埋设、承插口防腐、检测、制造、运输等，供货数量预计为

２８．１３６ＫＭ

。

合同有效期：本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分别盖本单位公章后生效，有效期

至工程竣工验收后

１

年止。

签约合同价（人民币）：

大写：壹亿叁仟叁佰玖拾叁万捌仟陆佰柒拾贰元整，小写：

￥１３３

，

９３８

，

６７２．００

元，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７．２８％

。

二、合同对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工程保定段初步设计已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建设资金来源已

落实，项目法人为河北水务集团，招标人为保定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河

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二）合同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人民币）：

大写：壹亿叁仟叁佰玖拾叁万捌仟陆佰柒拾贰元整，小写：

￥１３３

，

９３８

，

６７２．００

元。

（二）交货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约

１６

个月（具体需结合施工单位用货计划最终确定）。

（三）结算方式

１

、预付款

在卖方与买方签订合同并提交了履约保证金、 预付款保函后

２１

日内支付合同价格的

３０％

作为预付

款。 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金额的

５０％

开始扣回预付款，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金额的

８０％

应

全部扣清预付款。

２

、进度款

经监理人和卖方、防腐单位、土建承包人验收合格，共同签署工地交接验收单后，由监造监理人出具

月支付证书

２１

天内，买方审核无误后支付实际到货合同价的

９５％

。

３

、质量保证金

Ａ

、合同实际到货价格的

５％

作为质量保证金。

Ｂ

、质量保证期满后，买方向卖方退还质量保证金。

买方将有权从合同价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按照合同规定卖方应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４

、预付款扣回公式

预付款由买方从进度付款中扣回。 在每次进度付款时，累计扣回的金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Ｒ＝

（

Ａ／

（

Ｆ２－Ｆ１

）

＊Ｓ

）

×

（

Ｃ－Ｆ１＊Ｓ

）

式中

Ｒ

—每次进度付款中累计扣回的金额；

Ａ

—预付款总金额；

Ｓ

—合同价格；

Ｃ

—合同累计完成金额；

Ｆ１

—按合同条款规定开始扣款时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价格的比例；

Ｆ２

—按合同条款规定全部扣清时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价格的比例。

若合同实际到货价格小于合同签订价格的

８０％

， 则支付最后一次进度款时将未扣回的预付款全部

扣回。

（四）违约及合同终止

１

、卖方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卖方发生下述行为（但不限于）之一者属卖方违约：

卖方未按合同规定按时交货或所交管道不符合合同规定的要求。

（

２

）卖方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人， 或私自将合同的一部分分包出

去。

（

３

）卖方在保修期内拒绝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

４

）卖方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卖方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卖方无法继

续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２

、买方违约

（

１

）买方无故终止合同或无故中途退货；

（

２

）土建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收。

３

、违约金

（

１

）卖方违约

①

卖方未能按《管道供应计划表》或《管道供应计划调整表》及时供货，需支付违约金。。

②

违约金计算和支付时间

Ａ

、每逾期一天，违约金为该批管道货款的

１％

。

Ｂ

、在最近一批付款中扣除违约金。

③

管道短装、毁损或质量不合格除补足、调换不符合要求的管道外，卖方须向买方支付该部分管道

价款

２％

的违约金。

④

上述违约金的总计数额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

２０％

。

（

２

）买方违约

无正当理由中途退货，应赔偿卖方实际发生的损失（监理人确认）和退货部分货款

２％

的违约金。

（五）争议的解决

１

、协商、调解

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通过监理人协商解决。

２

、仲裁

（

１

）买卖双方合同执行期间发生争议由监理人对争议作出决定，监理人作出的决定买卖双方不能接

受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法律规定的仲裁程序，向保定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２

）在仲裁期间，买卖双方均应暂按监理人就该争议做出的决定履行各自的职责，任何一方均不得

以仲裁未果为借口拒绝或拖延按合同规定应进行的工作。

（六）合同生效与终止

１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开始正式生效。

２

、合同终止

卖方将合同项下管道全部供应买方，且质量保证期满，合同双方均未遗留按合同规定应履行的义务

时，合同自然终止。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２

、合同金额（人民币）大写：壹亿叁仟叁佰玖拾叁万捌仟陆佰柒拾贰元整，小写：

￥１３３

，

９３８

，

６７２．００

元，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７．２８％

。

预计本项目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

４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１

、近期，因公司中标项目较多，供货日期比较集中，供货期较紧，存在延期供货的风险。

２

、本协议付款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３

、在此期间，原材料价格波动将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４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以及受自然气候因素等的影响，合同项目存在延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冠福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停牌

１

天，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开市时起复牌；

２

、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开市时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

＊ＳＴ

冠

福”变更为“冠福家用”；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００２１０２

”；日涨跌幅限制由

５％

变为

１０％

。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基本情况

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公司净利润均为负

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开市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相应变更为“

＊ＳＴ

冠福”，股票代码不变，仍

为“

００２１０２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改为

５％

。

三、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２０１３

】第

７１８７

号），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６９

，

５９５．０４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０４０．７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为

６２

，

４４４．０６

万元。 据上述审计结果表明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的情形已经消

除。

因此，公司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得以消除，经核查，也不存在其他涉及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本公

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日前，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停牌

１

天，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起由“

＊ＳＴ

冠福”变更为

“冠福家用”，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００２１０２

”，日涨跌幅限制由

５％

变为

１０％

。

五、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财务指标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当期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影响

当期损益

１．９８

亿元，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

１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

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可以选择

采用成本模式，也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在上海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宏观发展背景下，依托虹桥综合交通中心

建设虹桥商务区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方略。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

天”）拥有的位于虹桥商务区的投资性房地产，因上海市对虹桥商务区的规划落实而大幅

升值，公允价值已大大高于用成本法计量的账面价值，采用成本法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

续计量提供的财务信息，已不能恰当地反映其真实的价值。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大部分已经租出，以赚取租金为目的。 租金收益和有关现金流量

能够持续取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采用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可以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

全面地了解公司资产状况和损益情况。

（

２

）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规定，会计政策变

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者事项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为。

会计准则规定，由于经济环境、客观情况的改变，使企业原采用的会计政策所提供的

会计信息，已不能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情况。 在这种情况

下，应改变原有会计政策，按变更后新的会计政策进行会计处理，以便对外提供更可靠、更

相关的会计信息。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可以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恰当地对

外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而且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也是国

际上成熟的通行做法。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的变更，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国融兴华资产评估事务所评

估确定其公允价值，并已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

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并及时进行了申报备案和充分披露。

（

３

）会计处理的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调增

２０１１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８０

，

７２５

，

６０４．８２

元；调减

２０１１

年净利

润

１３

，

１５４

，

６２１．８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度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９８

，

３４８

，

９００．０６

元，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７８

，

５８２

，

０３１．５１

元。

（二）公司大股东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三人将所持股份合计

１３４

，

２４４

，

５００

股股质押

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８０％

，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２

，

２８０

，

６１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２．１０％

，质押比例

７７．９２％

，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是否存在变更

隐患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先生分别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３

，

５７９

，

００２

股、

３５

，

７２６

，

４４２

股、

３４

，

９３９

，

０５６

股，合计

１３４

，

２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８０２％

；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数合计为

１３４

，

２３５

，

４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８０％

。 控股股东林文昌、林

文洪先生股权质押取得的资金主要是用于投资，林福椿先生股权质押是作为林文昌、林文

洪先生股权质押的追加担保。 经征询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先生，目前控股股东不存在资

金紧张的状况，大股东控制权也不存在变更的隐患。 目前，公司的控股股东林福椿、林文

昌、林文洪、林文智先生的股份已过锁定期限，为无限售流通股。

（三）公司当期计提

１３２４

万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

１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公司根据存货类别、库存的账龄、未来可变现的销售价格以及相关税费，并按照年金

折算可变现的净值与成本进行比较，所产生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合计计提金额为

１

，

３２４．２３

万元，其中：竹木类

３９３

，

９５５．５７

元；陶瓷类

２

，

７２６

，

７９８．００

元；玻璃类

２

，

４２８

，

０７８．０９

元；其他类

３３０

，

０２９．１９

元；自营超市类

７

，

３６３

，

４４０．８２

元。

（

２

）公司存货跌价测试的计算过程如下：

＜１＞

德化生产基地库存产品存货跌价的计提说明

德化生产基地自产的产品主要是陶瓷制品、竹木制品，存货跌价测算分为三部份，即：

库龄

５

年以上的滞销品、库龄

５

年以内的快速流动资产和

２０１２

年度刚上市的新品，存货跌价

的测试说明如下：

Ａ

、

５

年以上的滞销品：未来陶瓷产品因瓷土资源逐步减少，而且生产成本上升，调整提

高销售价格是必然趋势，目前的库存积压只是暂时的；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公司对于

库存量大或销售缓慢的产品，将通过降价

２０％

作促销，预计在三年内实现销售变现，增加公

司的现金流量。 以上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结果是以经测算后的产品销售费用率

２７％

，并采用年金现值（折现率

７％

，

３

年）进行计提。

Ｂ

、

５

年以内的库存商品：对于正常销售产品以及毛利率偏低的产品，目前的库存是为

销售而备货的；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公司对于库存量大或销售缓慢的产品，以经测算

后的产品销售费用率

２７％

，并采用年金现值（折现率

７％

，预计销售年限）进行计提。

Ｃ

、

２０１２

年度上市新品：

２０１２

年新开发的产品，目前尚在试销阶段，销售时间比较短，影

响出库量，分析认为：新投放市场的产品不存在减值迹象。

＜２＞

上海五天对外采购产品的存货跌价计提说明

上海五天采购的存货跌价测算将存货分为三种：陶瓷和竹木制品、玻璃制品、其他商

品。 陶瓷、竹木由母公司统一计提减值，上海五天及全国五天（

１０

家）玻璃制品统一由上海

五天计提减值，玻璃制品和其他商品测算其可变现净值，如低于存货账面价值，则表明存

在减值迹象，应当计提减值。

＜３＞

上海及全国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存货跌价的计提说明

Ａ

、特渠店（专柜）存货跌价说明：经测算特渠的费用率小于销售毛利率，故不存在减值

迹象。

Ｂ

、 直营店存货跌价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全国直营门店经审计与销售有关的费用共

９

，

４５０

万

元，税费

５６

万（归属于直营店），直营店一年成本（全国）共

９

，

６２０

万，成本费用率为

９８％

（

９５０６／９６００

），通过和成本毛利率（毛利

／

成本）比较，如大于，证明存在减值迹象，减值率为差

额，如小于，表明不存在减值迹象。

Ｃ

、总仓存货跌价说明：由于特渠店（专柜）的存货不存在减值现象，所以我们将总仓的

存货分为发往特渠店和直营店（按期末直营店存货与特渠存货比例确定），对发往直营店

的存货余额按直营店平均减值率计提减值。

Ｄ

、全国关闭门店及分仓尚留存货跌价说明：按直营店平均减值率计提减值。

（四）公司当期未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原因和合理性的说明。

（

１

）商誉形成的背景及原因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八次董

事会关于收购“五天特许加盟经销商”的股权的相关议案，公司为建立和完善公司独立的

全国性营销网络，决定对

９

家特许加盟经销商（武汉五天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五天日用器皿

配货中心、成都五天日用器皿配货有限公司、深圳市五天日用器皿有限公司、天津市五天

日用器皿配货中心有限公司、沈阳五天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冠福五天商贸有限公司、西安

五天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五天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收购，后又追加了南宁市五天日用器

皿配货有限公司，并达到

１００％

控股（以上

１０

家五天公司统称为“五天销售公司”）。上述股权

收购的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收购定价原则为：以

１０

家特许加盟经销商截至基准日经

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 由股权转让双方按照市场公允价值原则协商确定股权转让

价格，股权转让价格应不低于上述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分公司以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上述

１０

家经销商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７

，

４１５

，

７３１．３７

元，公

司以此作为支付对价并为收购发生了

１３７

万元费用。 上述两项款项合计

８

，

７８５

，

７３１．３７

元同

上述

１０

家经销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１０

，

４９９

，

８１４．３６

的差额

１９

，

２８５

，

５４５．７３

元，主要系评估认定的商业网络的无形价值，形成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

公司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起按

１００％

股权比例将

１０

家五天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２

）当期未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的说明

＜１＞

五天销售公司的股权收购后，完善了公司的工贸一体化管理体系。 基本形成了覆

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从而使公司的配送能力得到加强，有利于公司同各卖场的议价能力，

同时也加强了公司对终端的控制，加速新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有利于市场信息的收集等协

同效应。

＜２＞

通过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 被收购股权的大部份五天销售公司已实现盈利，部

份五天销售公司的经营性亏损逐年下降，

２０１０

年五天销售公司亏损

２

，

７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五

天销售公司亏损

１

，

５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五天销售公司实现盈利

５０

万元。 五天销售公司是公司

上市最具有价值的销售渠道商，未来可以为国内多个同类家用品制造公司提供销售平台。

＜３＞

目前各五天销售公司因没有单独的定价权， 其购货价和市场指导价由公司决定，

所以虽然收购后的各五天公司未全部实现赢利，但基于其是公司的销售渠道，是公司整个

资产包赢利的重要保证，所以从公司整个资产包来看该商誉也不存在减值迹象。

＜４＞２０１１

年公司投资的“一伍一拾”连锁店项目已经通过五天销售公司的资源进行低

成本的快速扩张，其销售网络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

＜５＞

年审会计师采取重置成本法评估确认各公司的开办费，重新开设新公司、开拓渠

道的开办费远高于收购时的成本。 公司通过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经测算后认为对五天销

售公司的投资并未形成减值，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无需提取减值准备。 该结论的形成经过是科

学严谨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因此，公司认为原已确认的“商誉”是

合理的，不需要计提跌价准备。

六、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

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六日


